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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以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目的  

  本文件請議員支持結束以電子方式提交航空及鐵路貨

物艙單的過渡期。  

 

背景  

2.   為推廣電子商貿、提高效率及減少用紙，政府自一九九

七年起便為提交若干貿易文件推出電子服務。二零零三年四月十

一日，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貿易通 )於《 2002 年進出口 (電

子交易 )條例》 (條例 )生效的同時，推出提交航空、鐵路、內河

及遠洋貨物艙單的電子服務 (電子艙單服務 )。為了讓有關各方能

夠有足夠時間作好準備以電子方式提交有關文件，該條例設定了

一段過渡期，在過渡期內接受以紙張或電子方式提交貨物艙單。

我們預期在電子艙單服務順暢運作及業界使用電子服務的比率

達到合理水平後，過渡期便應結束。鑑於不同運輸模式在實際運

作上不盡相同，它們採納電子艙單服務的步伐也可能有所出入，

因此我們便在條例內加入條文，容許海關關長 (關長 )彈性地以憲

報公告為不同的運輸模式的過渡期指明不同的終止日期。關長制

訂的公告屬附屬法例，須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3.   為審議《進出口 (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而設立的法案委

員會，曾要求過渡期的長度應足以讓使用者適應電子運作模式。

法案委員會亦要求政府在關長指明過渡期何時完結前，先行向立

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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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艙單服務的使用情況  

航空運輸  

4.   所有在香港有業務運作的航空運輸商已經註冊為貿易

通電子艙單服務的客戶。我們在二零零四年第一季收到 49 178

份航空貨物艙單，其中 79%以電子方式提交。代表所有在香港

有業務運作的航空公司的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已表示支持全

面以電子方式提交航空貨物艙單，並知悉政府打算於二零零四年

七月初結束有關過渡期。  

 

鐵路運輸  

5.   共有三家鐵路貨物經營商提交鐵路貨物艙單，其中兩家

較大的經營商佔去年提交鐵路貨物艙單的 96%。所有三家經營

商均已註冊為貿易通電子艙單服務的客戶。我們在二零零四年第

一季收到 873 份鐵路貨物艙單，其中 42%以電子方式提交。我

們從貿易通處得悉，兩家較大的經營商其中的一家一直使用電子

艙單服務提交大部分艙單，並大力支持隨時全面以電子方式提交

艙單。另一家較大的經營商雖然認同使用電子艙單服務能便利其

運作及改善效率，但卻基於財務理由而未有廣泛使用電子艙單服

務。貿易通正繼續向這家經營商推廣其折扣優惠計劃 1。只提交

去年全年 4%鐵路艙單的第三家經營商，仍然未就由紙張轉變至

電子運作模式作出決定。我們從貿易通得悉，這家經營商在使用

                                                 

1  使用電子服務提交鐵路貨物艙單的標準服務收費為每份 28 .6 元。貿易通為簽訂三年、
五年或七年合約的客戶提供折扣優惠，在合約期內每次交易分別提供八五折、七五折及
六五折的優惠。據貿易通稱，當它在二零零二年提出電子艙單服務的標準收費及折扣優
惠建議時，鐵路運輸業並無提出任何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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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艙單服務方面並沒有任何尚未解決的技術問題。貿易通一直

向這家經營商解釋電子運作模式可為該公司改善運作效率。  

 

遠洋運輸  

6.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第一季收到 32 581 份遠洋貨物艙

單，其中少於 1%以電子方式提交。據我們了解，遠洋船公司需

要更多時間調整現時實際作業模式及改善後端系統，以配合及連

接電子艙單系統。我們現正與有關各方研究解決尚餘的技術及運

作上的問題，以便由紙張提交的模式過渡至全面使用電子艙單服

務。  

 

內河運輸  

 

7.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第一季收到 58 461 份內河貨物艙

單，其中 4%以電子方式提交。內河運輸商使用電子艙單服務的

比率偏低主要與他們不願改變現有運作模式有關。我們留意到內

地海關已由二零零四年三月中起，要求來往港澳與珠江三角洲的

內河船舶以電子方式提交艙單。有見及此，貿易通已推出一項新

服務，讓內河船隻運輸商只需以電子方式提交一次艙單資料，便

可以同時滿足香港與內地部門有關提交貨物艙單的規定。我們正

注視貿易通這項新服務對內河運輸商採用電子艙單服務的影響。 

 

結束過渡期的建議  

8.   在所須的立法程序可以順利完成的前提下，我們建議在

數月內結束航空及鐵路貨物艙單的過渡期，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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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這兩類貨物艙單而言，全面使用電子艙單服務並沒有

任何尚未解決的技術問題； 

 

(b ) 航空運輸商及鐵路貨物經營商使用電子艙單服務的比

率一直穩步上升（航空貨物艙單的使用比率從二零零三

年第四季的 46%上升至二零零四年第一季的 79%，鐵路

貨物艙單的使用比率亦從二零零三年第四季的 29%上升

至二零零四年第一季的 42%）； 

 

(c ) 航空運輸商及鐵路貨物經營商均知悉我們打算在數月

內結束過渡期，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以及 

 

(d ) 與其他須以電子方式提交的貿易文件（例如進出口報關

單及應課稅品許可證）的安排一樣，運輸商及經營商如

不選擇以內部資源支援電子運作模式，將可選擇使用貿

易通提供的電子服務站服務，把紙張文件轉換成電子格

式。 

 

9.  據我們現時的估計，有關立法程序約可在兩至三個月內

完成，即最早可在七月初結束航空及鐵路貨物艙單的過渡期。如

有關立法程序需時較長，則過渡期會在較後一段時間完結。  

 

10.  鑑於技術問題及偏低的使用比率，我們亦建議不在現階

段結束遠洋及內河貨物艙單的過渡期。我們會繼續為尚未解決的

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及監察服務的使用比率，並在我們認為條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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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時，就這兩類貨物艙單全面使用電子方式提交的時間表提出建

議。  

 

總結  

11.   請議員就結束以電子方式提交航空及鐵路貨物艙單過

渡期的建議提供意見。  

 

 

工商及科技局工商科  

二零零四年四月  


